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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附屬公司業績 

 

概要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哈飛股份、洪都航空、中航電子及中

航光電將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或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視情況而定）刊發依據中國

會計準則編製之未經審核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報告。 

 

投資者須注意，上述財務數據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之未經審計

業績，而非本公司之業績。投資者亦請注意，本公司乃根据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其財務報表。因此，本公佈所披露之財務資料如根据國際會計準則編製可能會有差

異。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哈飛股份、洪都航空、中航電子及中航

光電將分別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依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之未

經審核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報告，該等未經審核之主要財務資料如下表： 



 

截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單位：人民幣元 

公司名稱 營業收入 營業成本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之 

淨利潤/(虧損) 

哈飛股份 1,963,719,278.23 1,662,617,024.02 101,876,042.26 

洪都航空 1,173,980,866.51 1,036,261,255.57 11,551,098.25 

中航電子 4,180,330,238.68 2,985,614,168.04 389,009,229.29 

中航光電 577,345,385.95 385,458,114.93 63,444,744.24 

 

近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洪都航空收到江西省財政廳的通知，將獲得財政專項補助資金

48,600,000.96 元人民幣，用於支持南昌航空工業城相關項目建設。本公司將按《企業

會計準則》中政府補助的有關規定，核算并確認收益，并以公司外聘的獨立財務審計機

構確認后的審計結果爲準。此項事宜對本公司財務狀況不構成重大影響。 

 

投資者須注意，上述財務數據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之未經審計業

績，而非本公司之業績。投資者亦請注意，本公司乃根据國際會計準則編製其財務報表。

因此，本公佈所披露之財務資料如根据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編製可能會有差異。投資者於

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有關上述附屬公司二零一三年第三季度報告詳情，請參考上述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十

月二十七日在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或深圳證券交易所（www.szse.cn）網

站（視情況而定）登載之公告。 

 

釋義： 

「中航電子」      指   中航機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43.22%權益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哈飛股份」      指    哈飛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透過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持有其

50.05%權益 

「洪都航空」      指 江西洪都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其股份於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43.63%權益 

「中航光電」      指    中航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其股份於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 41.57%權益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航空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閆靈喜 

 

北京，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發佈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林左鳴先生、譚瑞松先生，及非執行董事顧惠忠先生、

高建設先生、生明川先生、莫利斯·撒瓦(Maurice Savart)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郭重慶先生、

李現宗先生、劉仲文先生組成。 
 

*僅供識別 


